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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届“东方大律师”风采录（3）

“追求卓越是我的执业理念”
———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副主任、合伙人黄荣楠律师

历年所获荣誉：

2001 年获得首届全国

律师电视辩论赛冠军、 最佳
辩手， 荣立司法部三等功；

2003 年获得 “上海市新长
征突击手” 称号； 2006 年

评为第四届 “上海十佳优秀

青年律师 ” ； 2009 年评为
“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十佳

青年”； 2011 年作为主教练
带队获得全国律师、 检察官

电视辩论大赛冠军， 被授予

“上海市律师协会特别贡献
奖”。

求知不辍，夯实法理基础

弱冠之年， 黄荣楠就在自己的

人生坐标上找准前行目标： 当一名

律师。

1992 年， 黄荣楠以优异成绩

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 大学毕业旋

即进入傅玄杰律师事务所， 得到前

辈的培养和提携。 他初涉法律界，

总希望拓展眼界， 进一步充实知

识， 于是， 2001 年， 正是其律师

业务繁忙火红的一年， 决定赴英伦

留学。

在曼彻斯特大学就读研究生学

业的过程中， 黄荣楠选读了多门国

际商务法律的专业课程， 翌年获得

国际商业法硕士学位。 返国重回傅

玄杰律师事务所， 不日担任该所主

任。

黄荣楠告诉记者： 之后的 10

多年， 虽然业务很忙， 也有一定的

实绩， 但依然有一种“本领恐慌”

却不甘落后的感觉。 于是， 在入行

12 年之际， 他便报考了华东政法

大学国际法博士生。 读博期间， 他

在核心期刊发表了 4 篇专业论文，

并撰写了 12 万字的博士论文 《外

资退出中国的法律研究》， 2015 年

获得博士学位。

黄荣楠饶有兴趣地谈起当年作

为复旦大学辩论队主力队员参加

“全国首届名校大学生辩论赛” 荣

获冠军的情景， 凯旋时， 校长亲自

接待辩论队成员并寄语学子要“追

求卓越”。 他说： “这四个字， 成

为了我矢志不渝的执业理念。 从业

23 年来， 我花了 1/3 的时间读书，

不断求知， 目的就是为‘追求卓

越’ 夯实法理基础。”

擅长民商事诉讼及仲裁

黄荣楠在民商事诉讼及仲裁领

域有着深层的探究兴趣和厚实的理

论功底。 他代理了众多国内外知名

企业、 上市公司因涉外投资、 知识

产权、 不正当竞争、 公司股权、 金

融纠纷等而产生的争议案件。 基于

他在法律业务上卓尔不群的实绩和

众人交誉的口碑， 被聘任为上海国

际仲裁院和上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

员。

由黄荣楠代理的民商事案件，

不少具有业内的示范意义。

我国当代山水画名家吴湖帆的

后人为妥善保管先祖珍贵遗物， 将

8 幅吴氏书画作品存入某银行保管

库。 不料 4个月后， 这些书画竟在

一次水管爆裂事故中被浸泡， 蒙受

严重损坏。 2003 年 3 月底， 在当

事人交涉无果之下， 委托黄荣楠将

银行推上被告席。

被告坚持认为： 依据双方签订

的 《中国银行保管箱租箱合约》，

银行对箱内物品因自然变质、 损坏

或发生不能预料、 不可抗拒的事实

等原因而导致的后果概不负责； 根

据租箱合约的条款， 银行承担责任

的上限不超过 5000 元。 鉴于吴湖

帆书画的特殊价值， 银行愿意将赔

偿提高至 5万元 （这是银行自愿赔

偿的额度）， 而原告经过拍卖行对

作品原值及损失价值的评估， 加上

修复费用， 索赔额为 291.5万元。

黄荣楠深入研究案件后， 首先

界定了此案的性质， 指出： 银行保

管库内发生事故造成原告财产的重

大损失， 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 按

《合同法》 规定， 建议当事人选择

侵权纠纷而非合同违约纠纷。 庭审

时， 黄荣楠以事故调查为依据， 认

为： “水淹事故” 并非被告所称的

“不可预料、 不能抗拒的事实”， 银

行对保管库存在设计失误、 施工不

规范和管理疏漏三大问题， 过错是

明显的。 被告辩称： 设计及施工问

题是施工单位的责任。 黄荣楠反

驳： 如果楼上住户装修漏水造成楼

下住户损失， 楼上住户难道可以推

责装修队而与自己无关吗？ 因此，

书画毁损的责任无疑应由保管箱所

有人———银行赔偿。

黄荣楠的意见被法院采纳， 判

令被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院

最终判决： 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

费 76万余元。

2014 年 9 月 15 日， 上海第一

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第

一财经”） 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

《康师傅被馊水油拖下水绝不再犯

誓言落空》 的报道， 引发社会巨大

反响。 台资企业康师傅方便面投资

（中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

师傅”） 以其同期股票价格下跌为

由， 向法院起诉。

康师傅认为该报道内容失实，

其主观性评论意见损害了这一品牌

的名誉。 于是以第一财经与记者构

成共同侵权为由起诉， 诉请赔偿原

告 1.8 亿元人民币。 此案为中国司

法史上标的额最高的名誉权侵权案

件。

黄荣楠接受第一财经及记者的

委托， 全权代表客户参加此案审

理， 包括前期法律分析意见的出

具、 制定诉讼策略及思路， 指导团

队准备答辩文件及详细证据文件。

黄荣楠及其团队将涉案侵权文章深

度剖析， 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进

行拆解， 逐条查证文献资料来源、

事实依据及评论依据。 在庭审时，

黄荣楠向法庭证明涉案文章中相关

事实陈述均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或在

先公开报道， 因而并不构成捏造事

实； 从评论的客观性角度论证， 该

文内容并未超越媒体的合理监督评

价限度。

法院采纳了黄荣楠的意见， 判

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害名誉权的

民事责任的诉请依据不足， 进而全

部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此，

原告服输并未上诉。

此案的代理及判决的意义在

于： 它不止是捍卫了新闻媒体对社

会热点事件的舆论监督权力， 也为

媒体评论性文章的报道及评论尺度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

深耕文化娱乐传媒

2019 年 12 月 5 日， 《钱伯斯

亚太 2020》 发布榜单， 在亚太地

区“媒体与娱乐” 法律领域， 黄荣

楠获评第一等。

黄荣楠从 2000 年起就从事文

化娱乐传媒法律事务， 是我国最早

的一批从事该领域的律师。 其客户

包括腾讯、 迪士尼、 优酷、 梦工

厂、 上海电影集团、 东方明珠、 芒

果阳光等业内大鳄。 黄荣楠在文化

传媒领域参与了众多重大项目， 并

成为标杆。

2018 年度的两档现象级热播

综艺节目 《创造 101》 和 《偶像练

习生》 令年轻群体趋之若鹜。 101

女团的一首“燃烧我的卡路里” 更

是红遍了街头巷尾。 可是随后两位

知名的女团成员突然出走， 让刚出

道的女团尴尬不已。 出走原因， 并

徐汇区政府法律顾问黄荣楠律师在区 “汇讲坛” 上作法治宣传

非传闻中的团队成员之间的不和， 而

是一个行业内的特殊制度横在了女团

之中。 随着韩国练习生培训制度在中

国的逐步推广， 一些有潜力的小男

生、 小女生早早就被经纪公司看中，

由经纪公司投入资金培养并签订了长

期的独家经纪约。 但根据选秀比赛的

惯例， 获得优胜的选手需要与媒体集

团指定的经纪公司签署独家经纪约，

正式成团出道。 选手能出名， 也是靠

媒体集团投入巨资打造的节目捧红

的。 于是矛盾出现： 优胜选手往往已

有了原来经纪公司的独家约， 现在又

怎么可能再与媒体集团再签一个独家

约呢？ 如果不签的话， 根据比赛规

则， 选手就要退出最后的决赛， 而选

手本人也不愿意放弃。 上述女团成员

出走， 就是因为一仆二主， 让选手左

右为难。 如果处理不好， 非但是已成

团的组合面临解散， 还会使今后的选

秀节目难以为继。

黄荣楠和他的团队， 与媒体平台

的法务部紧密沟通， 结合行业内已在

讨论的让两个新老经纪公司共赢的

方案， 构建出“共享经纪”、 “二

团并行” 的法律框架， 并提供了两

种实现方案： 一是“中止式共享经

纪约”。 原经纪公司与艺人约定暂

停行使原经纪约， 在一段时间内由

新经纪公司代替原经纪公司作为艺

人的经纪公司， 独家管理、 运营艺

人的相关演艺事业活动， 并与原经

纪公司按约定比例分享收益； 二是

“分立式共享经纪约”。 原经纪约被

划分成不同的权利范围， 由原经纪

公司与新经纪公司在各自的权利范

围内行使权利， 比如新经纪公司主

管唱片、 演唱会， 老经纪公司主管

影视剧演出。 原经纪公司就其经纪

权进行划分， 将其中的一部分独家

转让给新的经纪公司。 这两种方式

的提出， 妥善解决了新老经纪公司

间的矛盾， 也为艺人的良好发展打

开了空间。 “共享经纪” 在中国大

陆地区是新的概念， 没有可援引的

合同范本参考。 黄荣楠团队与客户

团队以及艺人的经纪公司不断地开

会讨论、 反复修改文本， 最后出具

了一套 60 多页的共享经纪约的合

同范本， 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文化产业的勃然兴起， 势必会

产生著作权争议。 黄荣楠代理的

《吴敬琏传》 著作权侵权案即是一

则显例。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

理， 柳红曾于 2002 年 1 月由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当

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论———吴敬

琏》 （以下简称 “柳书 ” ） 。 而

2010 年 2 月， 中信出版公司出版

发行了由吴晓波撰写的 《吴敬琏

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以下简称 “吴书”）， 并在各大书

店热售。 柳红经过比对， 认为吴书

96 处剽窃了柳书， 于是诉至法院。

原告主张： 被告吴晓波、 中信出版

公司及王府井书店停止侵权， 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0

万元人民币， 并要求被告吴晓波就

侵权行为登报道歉。

黄荣楠接受吴晓波的委托， 依

凭娴熟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

维， 为这两本传记之间的是非曲直

寻找一个判断的路径。

首先， 黄荣楠指导团队收集相

关证据， 向法院提供了大量的文

献， 证明柳书引用的他人文章、 发

言、 信件等资料， 并非由原告原

创， 原告对该部分文献资料并不享

有著作权， 也无权排斥他人对于上

述文献资料的采集和使用； 然后，

黄荣楠对吴晓波采访传主数百小时

的录音以及数万页的第三方文献内

容逐一比对， 并进行了抽丝剥茧式

的剖析， 证明柳书和吴书对传主撰

写的内容虽各有侧重， 但均涉及对

传主成长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客观描

述， 不存在原告诉称的 96 处抄袭

之嫌。 鉴于柳书和吴书在创作过程

中， 传主均进行过口述、 提供了资

料， 并在作品完成后提出了修改意

见， 不可避免地在同一事件或同一

观点上有“相似” 记载， 这是对于

客观事实的有限表达， 是由传记作

品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从两书

的比对来看， 吴书并不构成对柳书

的剽窃。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依照著作权

法相关条款， 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

讼请求。 后北京市二中院又判决驳

回柳红上诉， 维持原判。 由于传记

类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属性， 导致

不同传记作品间是否存在侵权， 常

会引发争议。 黄荣楠代理的此案为

传记类作品是否构成侵权提供了认

定标准和依据。

倾力沪上律师对外宣传

作为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政

治、 经济、 文化的定位， 自然提升

了律师业的段位， 也给律师业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无论是理论研

讨层面还是实务探索层面都给全国

以引领和指导。 因此， 近年来， 上

海市律师协会极为重视上海律师的

对外宣传工作。 而黄荣楠也就接受

重任， 担任了上海市律师协会第十

届对外宣传与联络委员会的主任。

黄荣楠在分管会长的领导及秘

书处宣传部的配合下， 与 5 位副主

任一起， 兢兢业业、 不辞劬劳地做

好上海律师对外宣传工作。 由他负

责的 《上海律师》 杂志每月刊印、

《律师界》 栏目按季度播出、 “东

方律师网” 网站及“上海律协” 微

信公众号 24 小时更新等， 这完全

是一个大型传媒集团的工作体量，

但宣传委的执业律师们利用业余时

间照样办得有声有色， 颇受各界关

注和业内好评。 如“上海律协” 微

信公众号的关注人数从接手时的 2

万余人， 四年后增加到了 8.2 万余

人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2018

年度律师宣传好新闻” 优秀公号

奖。 上海市律师协会对外宣传与联

络委员会两度获得“上海市律师行

业贡献奖” 的荣誉称号。

黄荣楠同时担任了上海市律师

协会新成立的文化传媒业务研究委

员会主任， 并再次连任， 与 3 位副

主任积极作为， 摸索经验， 开展各

项研讨活动， 与同行分享成果。 自

文化传媒业务研究委员会成立以

来， 每月发布文化传媒研究简讯、

每年评选文化传媒十大案例， 扩大

了上海律师在文化传媒法律领域的

渗透力和影响力。

黄荣楠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他连续三届担任徐汇区政协常委，

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 担任徐汇区

青联副主席， 带领青年群体开展各

项工作， 尤其是对漕河泾开发区创

业孵化基地以及西岸文化传媒港的

建设献言献策， 作出了贡献； 他还

同时受聘担任徐汇区政府及闵行区

政府法律顾问， 为区政府依法行政

提供法律建议。 限于篇幅， 恕不一

一列陈。

（撰稿 沈栖）


